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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 
与公司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互保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经2013年3月31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非关联董事以记名投票方

式一致同意公司2013年与公司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网新”）

就银行贷款提供互保，互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9316.01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

为第一股东浙大网新提供担保余额5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39171

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15145.0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5.92%。 

公司为第一大股东提供的担保为互保。本公司要求提供反担保，金额待发生时具体

协商。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2012年度股东大会采

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事项之日起的12个月内，在有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论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限是否超

过有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在额度内

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

保协议（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公司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大

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及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

票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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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情况概述 

1、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为支持公

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银行贷款提供互保，互保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自互保协议获得双方公司规定的批准之日起

计，所提供的担保为在双方互保期内，被担保方的贷款期不超过 1 年的银行贷款；担保

方式为等额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在有

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论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

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

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不

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3、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事项业经 2013年 3月 31日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参见同

日发布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上述事宜尚需提交公司 2012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2012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4年 1月 8日 

2、注册号：3300001008072 

3、注册资本：842008495 元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一路 18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A楼 1501 室 

5、法定代表人：史烈 

6、经营范围：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与电子工程的研究开

发、咨询服务及产品的制造与销售；网络教育的投资开发；生物制药的投资开发；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开发。自营和代理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外);承接环境保护工程；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

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浙大网新持有本公司 28.78%的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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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75,691,769.28  4,549,933,071.41 

负债总额 2,666,529,902.69  2,550,636,754.32 

银行贷款总额 1,208,080,790.18 1,252,681,428.35 

流动负债总额 2,612,860,717.76 2,498,912,038.06 

股东权益 2,009,161,866.59 1,999,296,317.09 

 2012年 1—9月（未经审计） 2011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60,452,568.44 5,873,268,635.16 

利润总额 31,709,683.14  150,955,721.42 

净利润 20,163,991.71  136,904,912.7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浙大网新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9316.01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

第一股东浙大网新提供担保余额5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39171

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15145.0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5.92%。 

公司为第一大股东提供的担保为互保。公司为第一大股东提供的担保为互保。本公

司要求提供反担保，金额待发生时具体协商。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与股东浙大网新建立互保，是根据双方公司业务实

际资金需要，担保贷款拟用于补充经营流动资金，满足本公司与浙大网新生产经营

发展的正常需要，同时可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与股东浙大网新建立互保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有助于

促进公司筹措资金和良性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外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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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将本次担保事项提请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